清洁生产审核信息公示
1总则
为自觉履行环保环境的义务，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标准要求，结合我公司实际生产情况，制订清洁生产审核公示内容，请社会各界对我公司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情况进行监督。
2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年）；
（2）《清洁生产审核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境保护部令 第38号）；
（3）《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公布2025年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的通知》（闽环保科财〔2025〕20号）。
3环境信息公开内容
[bookmark: _GoBack]3.1企业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厦门泰利眼镜工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清男
公司地址：厦门市杏林西滨路11号
所属行业：眼镜制造
设计规模：年产太阳眼镜30万打（其中金属框眼镜 19万打，塑胶框眼镜11万打）、年产卫浴配件3000万个、年产散热灯杯650万个、年产镀银产品（导电杆、触头等）60万个。
联系人：吴伟民
联系方式：18050025731
3.2清洁生产审核开展方式
	开展方式
	委托
	咨询机构
	国科大（厦门）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3.3主要原料使用情况
	名称
	数量（t/a）
	用途

	氰化钠
	0.980
	仿金/镀银

	氰化亚铜
	0.155
	碱铜/仿金/镀银

	硫酸
	141.6
	酸铜/前处理

	盐酸
	193
	前处理

	氯化镍
	13.5
	冲击镀镍/光亮镍/镀镍

	硫酸镍
	31
	光亮镍/镀镍

	硫酸铜
	21.5
	酸铜/镀铜

	硼酸
	4.4
	光亮镍/前处理

	硝酸
	8.13
	镀金/前处理

	铬酸酐
	1.432
	镀铬

	氰化钾
	0.52
	镀银

	除油粉
	3.59
	前处理


3.4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排放口类型
	污染物名称
	排放量（吨）

	喷漆废气
	甲苯
	0.0414

	
	二甲苯
	0.07905

	
	乙酸乙酯
	0.003053

	
	颗粒物
	0.362714

	
	非甲烷总烃
	0.827896

	电镀废气
	硫酸雾
	0.137174

	
	铬酸雾
	0.001071

	
	氰化氢
	0.007631

	
	氯化氢
	0.052959

	
	氮氧化物
	0.837126

	
	氨气
	0.025796

	含镍废水
	总镍
	0.000405

	含铬废水
	总铬
	0.000367

	
	六价铬
	0.00011

	含银废水
	总银
	0.000047

	综合废水
	总铜
	0.000486

	
	总锌
	0.000096

	废水总排口
	悬浮物
		0.145566	

	
	五日生化需氧量
	0.119541

	
	化学需氧量	
	0.997043

	
	总氮（以N计）
	0.799952

	
	氨氮（NH3-N）	
	0.212364

	
	动植物油
	0.000453


3.5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
	危险名称
	危废类别
	产生量t/a
	处置方式

	含铜污泥
	336-062-17
	305.732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含镍污泥
	36-055-17
	166.54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含铬污泥
	336-060-17
	49.35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废滤芯、废过滤纸、废钛蓝袋和空桶
	900-041-49
	16.58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漆渣及废液
	900-252-12
	0.5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废活性炭
	900-039-49
	0.77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
	900-404-06
	0.39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
	900-249-08
	0.2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3.6企业环境风险防控措施情况
我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编制完成了《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在上级环境保护部门进行备案。
我公司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3502006120073502001Q
我公司将在2025年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现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向公众公示我公司企业基本信息、有毒有害原料使用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等。请社会各界对我公司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情况进行监督。 


厦门泰利眼镜工业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1日


